
桃江县2019－2021年度移民困难扶助资金绩效评价报告
为加强财政支出绩效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湖南省库区移民事务中心《关于做好2019-2021年度移民困难扶助金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湘移函〔2022〕20号）文件要求，我事务中心对桃江县2019-2021年度移民困难扶助金管理使用情况进行了自评，现将评价情况报告如下：
一、移民困难扶助金概况
（一）项目实施部门或单位基本情况。
桃江县库区移民事务中心为县水利局所属正科级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内设办公室、计划财务股、工程建设股、后期扶持股、生产开发股、稳定安置股六个职能股室。核定全额拨款事业编制25名。2021年末机关实有在职人数23人，退休人员14人。
桃江县境内有中型水库6座，小水库数量共207座，其中中型水电站2座（即白竹洲水电站、修山水电站），中型水库4座（即碧螺水库、克上冲水库、桃花江水库、马迹塘水库），小一型30座，小二型177座；已登记核定的大中型 水库农村移民19791人，小水库移民3.2万人；人均耕地0.35亩；人均住房面积70㎡。
（二）移民困难扶助金基本情况。
我县移民困难扶助金主要用于发放马迹塘库区原享受了移民口粮补贴而不能享受移民后扶政策人员的口粮补贴，按原范围、原标准通过财政惠农“一卡通”平台直接发放到个人账户。2019-2021年度共收到省级财政移民困难扶助金111万元。其中：
2018年12月28日，湘财综指[2018]42号下达我县移民困难扶助资金41万元,计划全部用于发放马迹塘库区受影响人群2361户口粮补贴；
2019年12月27日，湘财农指[2019]105号下达我县移民困难扶助资金41万元，2020年7月20日，湘财农指[2020]31号核减6万元,实际下达35万元，计划全部用于发放马迹塘库区受影响人群2359户口粮补贴；
2020年12月29日，湘财预[2020]96号下达我县移民困难扶助资金35万元, 计划全部用于发放马迹塘库区受影响人群2455户口粮补贴。
（三）移民困难扶助金绩效目标，包括总体目标和年度目标（分年度阐述）。
1、2019年度移民困难扶助金申报绩效目标为：发放马迹塘库区淹没地口粮补贴41万元；
2、2020年度移民困难扶助金申报绩效目标为：发放马迹塘库区淹没地口粮补贴35万元；
3、2021年度移民困难扶助金申报绩效目标为：发放马迹塘库区淹没地口粮补贴35万元。
4、服务对象满意度≥90%，信访及时处置率100%。
二、移民困难扶助金使用及管理情况
（一）移民困难扶助金的投入情况。
2019-2021年度，桃江县共投入移民困难扶助金224.69万元，其中：
1、省财政厅下达我县移民困难扶助资金共111万元，分别为：2019年度 41万元；2020年度35万元；2021年度35万元。
2、县级自筹资金113.69万元，分别为2019年度27.45万元；2020年度33.34万元；2021年度52.90万元。
（二）移民困难扶助金实际使用情况。
我县移民困难扶助金严格按照批复的范围和用途使用，并全部通过财政惠农“一卡通”平台发放，没有虚列、截留、挤占、挪用资金情况，没有超范围使用资金的行为，确保专款专用。
2019-2021年度，省财政厅下达我县移民困难扶助资金共111万元，县级自筹资金113.69万元，共投入移民困难扶助金224.69万元，全部用于发放马迹塘库区淹没地口粮补贴，其中：2019年度 68.45万元全部用于发放马迹塘库区受影响人口的口粮补贴；2020年度68.34万元全部用于发放马迹塘库区受影响人口的口粮补贴；2021年度87.90万元全部用于发放马迹塘库区受影响人口的口粮补贴。
（三）移民困难扶助金管理情况。
1、我县移民困难扶持金严格按照《湖南省移民困难扶助金使用管理办法》进行资金核算，预决算及财务工作基本规范；
2、直补到人资金发放对象、时限、程序合规，资金一律通过县财政惠农“一卡通”平台拨付到移民账户，资金拨付率100%。
三、移民困难扶助金绩效评价工作组织实施情况
2019-2021年按上级要求合理设定年度绩效目标，严格按照相关要求开展绩效自评工作，评价较客观公正，评价指标填报真实准确，在规定时间内向上级主管部门报送了绩效自评材料。
四、移民困难扶助金绩效情况
（一）资金决策情况分析
1、资金到位情况分析。湘财综指[2018]42号下达我县移民困难扶助资金41万元；湘财农指[2019]105号下达我县移民困难扶助资金41万元，湘财农指[2020]31号核减6万元,实际下达35万元；湘财预[2020]96号下达我县移民困难扶助资金35万元。2019-2021年度，共计到位资金共111万元，资金到位率100%。县级自筹资金113.69万元，其中2019年度27.45万元；2020年度33.34万元；2021年度52.90万元，资金到位率100%。
2、预算执行情况分析。桃江县2019-2021年共计下达移民困难扶持金直补到人资金224.69万元，其中2019年度68.45万元，2020年度68.34万元，2021年度87.90万元，预算执行率100%。
3、支出方向符合移民困难扶助金相关规定，发放审批流程基本规范。
（二）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我县移民困难扶助金主要用于发放马迹塘库区原享受了移民口粮补贴而不能享受移民后扶政策人员的口粮补贴，通过财政惠农“一卡通”平台打卡发放到个人账户，没有项目扶持资金。
（三）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完成时效。
桃江县移民困难扶助资金2019年度应发2361户68.45万元，实发2361户68.45万元，发放时间2020年1月21日，完成率100%；
2020年度移民困难扶助资金应发2359户68.34万元，实发2359户68.34万元，发放时间2021年2月4日，完成率100%；
2021年度移民困难扶助资金应发2455户87.90万元，实发2455户87.90万元，发放时间2022年2月15日，完成率100%。
2、成本指标情况。2019-2021年度移民困难扶助金直补资金发放标准符合率100%，预算支出严格控制在批复预算范围内的比例100%。
（四）满意度指标情况分析
2019-2021年享受口粮补贴人员群体没有发生与后期扶持有关的非正常进京越级上访事件，交办的信访事项及时处置率100%，社会公众及服务对象满意度达90%以上，库区与移民安置区社会大局总体稳定。
五、综合评价
经综合自评，桃江县2019-2021年度移民困难扶助金绩效自评得分97分，评价结果为“优”。
评分详细情况见附件《2019-2021年度移民困难扶助金绩效评价自评表》。
六、主要经验做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移民困难扶助金省级财政部分35万元的预算资金投入偏少，而我县目前有原享受了移民口粮补贴而未能享受移民后期扶持政策的移民在这三年平均为2391户8263人，省级移民困难扶助金仅人均42元，且县级财政自筹资金比较困难，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实际问题。
七、有关建议
1. 加强业务培训，提高绩效评价成果质量。
2. 精减佐证资料，配套政策等共性指标如无新的变化佐证资料可不需要每年、每次提供。
3. 请上级移民主管部门在安排移民困难扶助金资金时，加大对桃江县的项目扶持和资金投入力度，以便尽快促使我县非农移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基础设施得到改善，产业得到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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